教 育 部 司 局 函 件
                             教人司[2011]37号
关于做好2011年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

国内访问学者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根据《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实施办法》（教人厅[2004]8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现将2011年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派条件

本项目选派对象必须是列入选派学校重点培养计划的学术带头人后备力量或青年骨干教师。选派对象和条件仍按《实施办法》第四条的规定执行，对有突出创新能力和培养潜力的优秀青年教师，第四条第3款条件可适当放宽为：45岁以下的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或者是40岁以下的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讲师。

二、推荐名额及资助方式

2011年“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计划资助1000名左右，重点支持地方高校，并向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高校适当倾斜。请各地严格按照推荐名额（详见附件）开展推荐工作，对未能完成推荐名额或因推荐人选条件等原因空出的名额，将在地区间进行调剂使用。

教育部对入选本项目的国内访问学者资助部分培养费。资助标准按照访问学者来源区域确定：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地区人选，每人每学年资助8000元，其他地区每人每学年资助5000元。

建议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供一定比例的配套经费给予支持。

三、推荐与审核程序

1、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当地实际统筹规划，将推荐名额下达到本地区有关高校（不含教育部直属高校）。

2、选派学校按照本校实际情况和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选择符合条件、有发展潜力、急需培养的教师作为推荐人选，并将填写好的《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推荐表》（以下简称《推荐表》，电子版1份、纸质版2份）报送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3、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将审核结果反馈选派学校，并于4月10日前将本省（区、市）《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推荐人选一览表》（以下简称一览表，电子版1份、纸质版1份）和《推荐表》（电子版1份、纸质版2份）报送教育部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交流武汉中心（以下简称武汉中心）。

4、武汉中心审核确定资助人选候选人名单，并在武汉中心网页上公布。

5、武汉中心根据申请者志愿将电子版《推荐表》发送到各有关接受学校。

6、接受学校对照武汉中心网上公布的资助人选候选人名单确定录取人选，发放录取通知书，并于5月30日前将录取情况以《录取登记表》的形式报送武汉中心。

7、访问学者报到注册后,接受学校将注册名单以《注册备案表》的形式报送武汉中心。

8、武汉中心审核确定2011年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名单，报教育部人事司备案后，在武汉中心网页上公布，将资助经费核拨到接受学校。

四、有关要求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项目实施工作，及时向所属高校传达布置。

选派高校要切实把项目作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加强青年骨干教师队伍建设、培养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实施人才强校战略的重要举措，认真做好访问学者人选的选拔和推荐工作，切实把好选派质量关。为提高录取率，建议访问学者申请人与导师事先进行沟通，征得导师同意后再填写《推荐表》。选派学校应与录取的访问学者签订培养合同，合同中要约定研修目标、预期成果和考核方式，以及研修期间住宿、交通等费用的分担办法、研修结束后回校工作的承诺和违约责任等。访问学者研修期间，选派高校应加强与接受高校管理部门和指导老师的沟通，及时了解访问学者的研修情况。访问学者回校工作后一年内，选派高校要对其教学科研发展情况和培养效果做出评估，并将书面材料报送武汉中心。
